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场内运营车辆经营活动 行为的管理规定

为规范德宏芒市机场(以下简称：机场)旅客运输服务 管理和营运车辆经营行为，维护机场运营车经营者、旅客的 合法权益和机场治安秩序，保障旅客、营运车辆及其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和《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关于芒 市机场巡游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行业乱象整治方案》等有关 规定，特制定此规定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一、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(一)运营车辆进入停车场必须按照机场划定的停车区 域依次规范停放。
(二)机场(航司)专线大巴、出租汽车、网约车营运 时间：当日机场大门开放至当日最后一个到达航班进港保障 结 束 。
(三)各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指定的专用车道排队停车候 客，不得插队，严禁占用其他车位泊车候客载客；禁止驾驶 员下车招揽旅客(除旅客已选乘该车辆，驾驶员下车为旅客 提供服务的情形外)。
(四)各经营主体应当加强专用车道的管理，负责各自 区域的环境卫生，严禁在专用车道内堆放杂物，堵塞交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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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损坏公共财物。
(五)运营车驾驶员应当按照机场指定的候客区域泊车 候客、载客，尊重旅客自由选乘交通工具的权利。
(六)为旅客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，确保车辆性能良好、 设施设备完好，保持车辆清洁、卫生，衣着端庄大方，服务 做到举止文明、热情服务。
(七)按照行业规范服务标准从事客运服务工作，遵守 国家治安管理和交通法律法规，安全营运。
(八)车辆在机场内运营期间应当文明排队，服从机场 管理人员的指挥和调度。
二、机场客运经营者禁止以下行为：
(一)随地吐痰，扔烟头、饮料瓶、车上垃圾随意丢弃， 不入桶等有损机场卫生形象的不文明行为；
(二)在机场辖区内有赌博、打架斗殴的；
(三)不服从数量限制管理，强行堵塞公共通道；
(四)浪费有限车位资源，前后保持安全间距前提下， 不及时挪车；
(五)恶意抢客、甩客、辱骂、威胁、围堵旅客、工作 人员及其他驾驶员的；
(六)以聚众、暴力方式阻扰机场调度，煽动其他营运 车驾驶员聚众闹事或阻挠其他营运车运行的行为；
违反以上条款，机场管理部门有权依据机场相关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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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对当事人和车辆进行相应处理，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严重 情况采取开具《芒市机场营运车辆驾驶员违规通知书》告知 当事人及其公司、警告、约谈、限制机场运营移交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处理等方式对当事人及其公司进行对应的处罚。
三、请各客运经营者/公司严格对照遵守执行，机场也将  落实本职责任，积极联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依法打击整治  机场交通运营非法乱象，同时与各客运经营方达成共识，建  立友好合作关系，共同维护好机场和谐有序的交通运营环境。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机场负责解释。


附件：《芒市机场营运车辆驾驶员违规通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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